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茲提述京玖醫療健康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 2026 年 3

月 25日有關盈利警告的公告(「前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本集團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業

績已落實，根據該業績，於前公告所述的預期約 412 百萬港元的一次性公平值虧損已根據相

關會計準則，不會於本集團財務報表中反映。董事會謹此重申，上述改變對本集團的資產負

債表、現金流及資產淨值並無影響。誠如在本公告同日刊發的 2025 年年度業績公告所詳述，

本集團在日常業務過程中錄得溢利 10百萬港元(不計及特殊項目)及溢利 7百萬港元。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細閱本集團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京玖醫療健康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林崇謙 

 

香港，2026年 3月 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林品卓先生為執行董事，及樂可慰先生、唐萃環女士及姚俊榮
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